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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沈冶机械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

●本次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●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本次最高担保额人民币 4,000 万元；

截止公告日，公司为其累计担保数额约人民币 0万元。 

●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：无 

●是否有反担保：是 

●是否关联交易：否 

●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近日，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：公司、本公司或中色股份）

与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称：保证合同），公司为控

股子公司－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称：沈冶机械）在中信银

行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,000 万元提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一年。 

2017 年 8 月 18 日，中色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为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

币 4,0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为支持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的发展，解决生产资金短缺的问

题，同意公司为沈冶机械向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申请人民币 4,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

供担保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相关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尚需公司

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沈冶机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沈冶机械 67.04%的股权。沈冶机械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十北街 2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宏前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贰亿捌仟叁佰叁拾陆万玖仟叁佰元  

公司类型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12 月 28 日  

经营范围： 许可经营项目：普通货运、货物专用运输（铲式）；一般经营项

目：有色冶金、矿山、钢铁、电力、建筑、石油、化工、港口、煤炭、环保、通

用机械及配件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；起重机械、压力容器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；电气

工程控制设备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；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；机械设备安装、调试；

木样加工；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）；物业管理与服务；金属

材料及制品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、电器设备及零部件、工矿产品、五金、化工产

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冶金炉料、建筑材料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沈冶机械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  

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 目 2016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17 年 1-3 月（未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92,936 295,381 

负债总额 295,464 303,093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 0 0 

流动负债总额 235,608 239,458 

或有事项涉及总额

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

诉讼与仲裁事项） 

0 0 

净资产 -2,529 -7,712 

营业收入 62,541 22,389 

利润总额 -22,207 -5,207 

净利润 -22,328 -5,207 

 

三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

    1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保证金额：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4,000 万元。 

3、保证范围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发放各项借款、融

资或任何形式的信贷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，包括但不限于融资本金、利息

（含罚息、复利）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

分别计算，就每笔融资而言，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

两年。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，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

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。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，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，

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被担保人沈冶机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沈冶机械 67.04%的股权，

为解决沈冶机械资金缺口问题，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有利于

保证沈冶机械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。 

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沈冶机械 19.38%股权，中国东方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大连办事处持有沈冶机械 13.58%股权，两家股东不对沈冶机械按持

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。 

中色股份与沈冶机械签署《反担保协议》，沈冶机械以其自有资产为公司提

供反担保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。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

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目的是支持沈冶机械的发展，沈冶机械的资产负债率超过

70%，本次担保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本次担保不存在违规或失当担保，

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，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没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本次交易的决策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

定。 

沈冶机械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该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和偿还债务能力，

公司本次担保的风险是在公司控制范围内的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，公司不包括本次担保的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



64,840.08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末净资产（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

币 508,762.01 万元）的 12.74%。上述人民币 64,840.08 万元的对外担保均为对

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 5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9 日 

 




